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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连带责任司法裁判研究》

内容概要

《民事连带责任司法裁判研究》讲述民事连带责任制度是一个实体和程序紧密结合的问题，连带责任
的实体法规定是静态的权利义务分配，而连带责任的司法裁判则是静态的、字面上的权利义务实现的
动态过程。然而，长期以来，民法学界与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连带责任的研究缺少必要的沟通和默契，
造成了连带责任制度实体权利义务的规定与诉讼程序设计之间的严重冲突与脱节，连带责任的司法适
用受到严重扭曲。将实体和程序的关系置于连带责任司法裁判这一典型场域展开全面、细致的研究，
能使实体和程序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化，同时针对连带责任的特质，设计出一套具有个性化的司法裁判
程序，能够为立法和实务部门对连带责任的科学立法和运行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使民事连带责任制度
的立法效果得以圆润实现，使各方权利在利益平衡的机制中、在实体和程序的互动关系中得到恰如其
分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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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民商法点负责人，湘潭大学建筑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湖南省民商法学会副会长，湘潭市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1981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先后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民法学硕士学位，1987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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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摘要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三节研究基点、思路与方法 第
四节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第二章民事连带责任概念解析 第一节民事连带责任的定义 第二节民事连带责
任的类型 第三节民事连带责任的成因 第四节民事连带责任的效力 第三章民事连带责任司法裁判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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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之端正 第四章民事连带责任司法裁判现状探讨 第一节民事连带责任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第二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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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 第一节民事连带责任案件诉讼形式的论域范围 第二节民事连带责任案件诉讼
形式的理论分歧述评 第三节我国连带责任案件应采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形式 第六章民事连带责任案件
的证明责任分配 第一节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理概说 第二节民事连带责任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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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第七章民事连带责任案件的判决 第一节民事连带责任案件判决所涉当事人 第二节民事连带责任
案件判决的基本内容要求 第三节民事连带责任案件判决的既判力 第八章民事连带责任案件裁判的执
行 第一节民事连带责任案件裁判执行的特殊性 第二节民事连带责任案件裁判执行程序的完善 第三节
在执行程序中实现连带责任人内部求偿之建议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我国有关连带责任的法律及司
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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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求偿权的根据 当权利人和连带责任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终结后，对于承担了超出
自身那部分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而言，一个新的按份之债便产生了。我国《民法通则》第87条明确
规定了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内部求偿权，各国民法也都有关于连带债务人之间内部求偿权的规定。但是
对于责任人之间求偿权的基础，在各学者之间有不同的意见，主要有不当得利说、无因管理说、公平
说、相互保证说、连带责任性质说等。以上各学说各有自身的侧重点，综合来看，不当得利说更具有
说服力。当对连带责任人内部的责任份额进行了划分之后，因他人清偿或其他原因而免除债务的，是
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受有利益，按照不当得利的原理，应当予以返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就连带责
任外部关系来说，各责任人固各负全部给付义务，但对于内部关系而言，则仍存在其各自分担部分，
因而一债务人之给付如超过其应分担之部分，而致其他债务人共同免除责任时，法律上自应使该债务
人对其他债务人，依其各自应分担之部分，请求偿还。求偿权之实质乃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另一
形态。 （二）求偿权行使的要件 连带责任人之所以会产生内部求偿权是因为一个连带责任人对责任
的承担使得其他责任人免于对责任的承担，具体来说，该内部求偿权应具备以下条件方可成立： 第一
，全部责任人因一人或数人的行为而免责。所谓免责，即发生法律规定之事由，连带债务全部或一部
分归于消灭。所谓共同免责，即连带债务全部或一部分因免责之事由而归于消灭，并且免责的效力及
于全部债务人。能够产生共同免责效力的行为主要包括：清偿、提存、代物清偿、抵销、混同等。债
务人行使求偿权必须以有让其他债务人的连带债务得以免除为前提。虽有财产上的给付行为，但仅生
相对效力，也不得行使请求权。 第二，责任人有财产上的给付行为。财产上的给付行为有很多种，包
括直接给付，如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等，还包括以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的方式而作出的给付行为。如一
个连带责任人以自己的债权向债权人抵销连带债务或一个连带责任人将自己的债务与债权人的债权混
同等。如果虽有共同的免责，但没有任何财产的给付的，如无偿免除、时效完成等，不发生求偿权。
因此，连带责任人中之一如果没有有偿支出财产的事实，内部求偿权不得成立。 第三，须责任人的现
实给付超过其应分担的份额。责任人的现实给付必须超过自己应承担的份额，否则不能获得求偿权。
因为连带责任中，各责任人与权利人的关系，虽负全部给付义务，但在各个连带责任人之间，只对属
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负责，责任人如果承担了超出自己责任份额的责任，对于其他责任人而言，就是
为他人清偿了债务，从而发生求偿权。 （三）各责任人负担部分的确定 依我国《民法通则》第87条后
半部分的规定，当连带债务人超出其负担范围而清偿全部债务时，该连带债务人有权要求其他连带债
务人偿付其应当承担的份额。由此可知，在对外关系上虽然各个连带责任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
务，但是在对内关系上都只承担按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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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连带责任司法裁判研究》是诉讼法文丛之一，《民事连带责任司法裁判研究》共八章节，内容
包括绪论、民事连带责任概念解析、民事连带责任司法裁判的理论基础、民事连带责任司法裁判现状
探讨、民事连带责任案件的诉讼形式等。《民事连带责任司法裁判研究》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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